
关于推进 2023 年全校毕业生团员

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分团委：

为持续推进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，扩大组织有效覆盖，结合

《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届毕业生离校工作方案》要求，现就

开展 2023 年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 2023 年 10 月底前，全校各分团委“智慧团建”系统“学社衔

接率”“升学衔接率”接近 100%。

二、推进步骤

（一）转接阶段（2023 年 6 月起至 9 月底）

1.加强各分团委、团支部团干部的专项工作培训，进一步统一思

想、提高认识、压实责任，推进相关团员团干部熟悉具体操作步骤

及方法，掌握转接工作中常见问题的解决举措。

2.摸清毕业生团员数量底数，摸清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出底数，

区分类别，填写《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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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对已确定接收单位的毕业生团员，各分团委要在第一时间100%

发起团组织关系转接申请。对已完成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毕业生

团员，各分团委要第一时间在毕业生离校系统中进行审批。

4.九月起，推进升学的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。新生入

学一个月内，各分团委（团总支）应 100%在“智慧团建”系统上建

立相应团组织。9 月 30 日前，要基本完成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。

5.对于出国（境）学习生活的毕业生团员，应要求团员填写《湖

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出国（境）学习生活毕业生团员保留团组织关

系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编入“出国（境）学习研究团员团支部”

集中管理。各分团委应与出国（境）学习生活的毕业生团员保持联

系，开展组织生活。

6.所有毕业离校时未将团组织关系成功转出的毕业生团员（升学

类型团员除外），应请其签收《流动团员管理服务告知书》（见附

件 3），并于 6 个月内办理转出。

7.具体程序详见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接指引图（见附件 4）。

（二）核查提升阶段（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底）

全校各级团组织对未及时完成“学社衔接”“升学衔接”进行

逐个排查、逐个协调处理，力争不漏一人，推进衔接率接近 100%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是扩大团

组织有效覆盖、提升基层团组织组织力的重要举措，是团员政治身



份认定的重要保障，是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，同时也

是毕业生团员再教育的重要契机、是基层团组织组织力检验的重要

途径。各分团委必须做到高度重视、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各分团委要成立由分团委书记任组长，

相关团干部任组员的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专班，建立健

全工作协调机制，压实团组织责任。要及时发现、协助解决工作中

的现实问题、个例问题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检查。校团委将根据工作情况适时启动通报、

末位约谈，加强工作核查和督导。本年度“升学衔接率”“学社衔

接率”将同步纳入共青团工作年度考核。

联 系 人：罗欣宇 郑丽琼

联系电话：0719-8126040

附件 1：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

附件 2：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出国（境）学习生活毕业生团员

保留团组织关系审批表

附件 3：流动团员管理服务告知书（参考模板）

附件 4：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

转接指引图



附件 5：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指引

附件 6：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操作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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